
一、研究背景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贸易国家，也是主要的碳排放国家。根据国

际能源署( IEA)统计，中国 CO2 排放总量于 2006 年首次超过美国，至今仍位

列全球首位。从 2015 年 12 月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获得通过到 2016 年 11

月正式生效，《巴黎协定》成为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新的里程碑。虽然美国是

否最终退出《巴黎协定》仍存在不确定性，但中美两国均无法回避或改变当前应

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的现实与趋势①。事实上，中美两国在气候治理领域

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合作关系，包括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先后发布《中美气

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在 2015 年签署了《中美

大气科技合作协定书》延长协议等。

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 WTO 统计，中国到 2016 年已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

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而位居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地位的正

是美国。中美两国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深入地参与到以全球价值

链( Global Value Chain，GVC) 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有关。然而，中美

两国参与 GVC 分工的角色并不相同，两国分工地位及所获得的利益差异在

iPhone 手机的 GVC 构成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在 GVC 分工体系中，中国基于

自身的要素禀赋特征与技术水平，在参与国际分工初期多以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与

劳动力要素参与到低端生产环节，在获得低附加值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与之相反，美国在整个 GVC 分工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参与

到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实现了贸易利益与低排放的“双赢”局面，也使得中国等

处于低分工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所谓的“污染避难所”。

对中国而言，参与 GVC 分工获得的贸易利益已毋庸置疑，但所付出的环境

代价也值得关注。在 GVC 分工背景下，中美贸易对两国碳排放到底产生了何种

影响，与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下得到的影响存在区别吗? 该影响与两国以不同角色

参与 GVC 分工存在何种联系? 两国贸易所引起的碳排放又该如何进行责任划分?

对此，本文试图在 GVC 视角下重新计算并分析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并进一步

讨论 GVC 分工对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以期对上述问题给予回答。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相关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经历了从基于“国内技术假设”的单区域投入产出( S

ＲIO) 模型到未考虑中间投入的双边贸易投入产出( BTIO) 模型，再到同时考虑

技术异质性与中间投入的多区域投入产出( MＲIO) 模型三个发展阶段。由于中

国特殊的碳排放地位，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成为了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

除 考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隐含碳外，考察了中美贸易隐含碳，其他还关注到了

中日贸易、中澳贸易以及中韩贸易的隐含碳问题。

另一方面，在 Gereffi( 2001) 正式提出“全球价值链”概念后，OECD 和

WTO( 2011) 在 GVC 分工背景下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值贸易( Trade in

Value-added) 概念，其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形成了个全新的贸易统计框

架，能够消除传统贸易存在“统计幻象”的不足。为改进 Hummels 等提出的“同

比例”与进口完全来自国外假设，Koopman 等将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

增加值两个部分，Koopman 等和 Wang 等则通过将总出口分解为 9 个和 16 个

部分而得到了增加值中的纯重复计算部分，逐步完善了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框架。

王直等进一步阐述了总贸易核算法，对传统的贸易平衡、垂直专业化、显示性比

较优势等指标进行重新诠释。

据此，本文认为传统基于 MＲIO 模型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计算方法也存在局

限性，同样需要根据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对其进行改进。从现有研究来看，GVC 和

贸易隐含碳研究仍相对独立，但将两者进行结合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一

方面，在全球视角下改进投入产出数据以得到更为准确的计算结果是对外贸易隐

含碳研究在未来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 Zhang 等，2017) ，而且在 GVC 视角下

可基于增加值贸易更为合理地考察碳排放责任分担; 另一方面，增加值贸易核算

方法有助于还原国际贸易的真实面貌，能够对国际贸易相关领域( 如环境问题)

指标测算产生深刻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已有部分学者在 GVC 和隐含碳的交叉

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较具代表的是 Meng 等( 2014)［16］基于 Koopman

等( 2012) 提出的总贸易流量分解方法，构建了一个新的环境核算体系，通过 8

条价值链路径追溯 GVC 中一国的碳排放水平。该核算体系已被运用到追溯中国

的碳排放问题。

（二）实证研究

1、增加值的分解



2、指标构建

（1）GVC 视角下，国家 S对国家 R出口的隐含碳排放：

（2）两国贸易引起的碳排放转移：

（3）贸易条件 CCT 指数计算公式：

3、实证结果

表 2上述特征表明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采取进口中间品和出口最终品

的贸易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与美国在 GVC 中主要分别处于价值

链的下游与上游位置，这与中国深度参与 GVC 分工的方式有关。



根据表 3 所示，与基于 MＲIO 模型的计算结果相比，GVC 视角下的中国出

口隐含碳计算结果均相对较小，表明前者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水平。然而，

在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方面，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并未有一致性结论，但在

2005 年以来基于 MRIO 模型的计算结果反而低估了美国实际的出口隐含碳排放

水平①。对此，本文认为上述关系特征与各国( 地区) 的碳排放强度差异和中美

两国各自出口的增加值来源结构变化有关，反映出 GVC 分工的确会对中美贸易

隐含碳排放产生影响.



表 4表明，在生产者责任原则下，出口隐含碳排放的责任主要来自于出口国，

与前文所得结论相一致; 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出口隐含碳排放的责任则主要来

自进口国，其中中国出口隐含碳中进口国所需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例均高于

90% 。进一步关注到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可以发现: 为满足其他国家最终

需求所引起的碳排放占比相对较高，均保持在 10% 以上的水平，明显高于出口

国占比，表明美国出口所满足不同国家( 地区) 的最终需求更为多元化，与中国

出口主要满足进口国( 美国) 最终需求有所不同。

如表 5 所示，中美贸易的碳排放转移规模呈现出上升趋势且长期为正，从

1995 年的 93. 74 百万吨上升至 2011 年的 177. 21 百万吨，反映出在 GVC 分

工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碳排放转移规模也随之提升。其中，中国向美国转移的碳排

放从 1995 年的 88. 01 百万吨上升至 2011 年的 119. 18 百万吨; 同时期内，

其他国家向中美两国转移的碳排放规模则从 5. 72 百万吨上升至 58. 03 百万



吨，上升幅度与占比均有明显提升，与 GVC 分工程度逐渐加深存在直接联系，

而这是基于 MＲIO 模型的计算方法无法得到的变化特征。通过对比还可以得到，

基于 MＲIO 模型计算得到的碳转移规模较实际转移水平有所扩大，1995—2011

年总体扩大了近 94. 88% ，即明显地高估了中国碳排放转移现象的严重性。

表 6 报告了中美贸易中六大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占比和 VS 在出口中占比，

以下分别从中国出口和美国出口两方面展开具体的分析。在中国出口方面，工业

整体出口隐含碳排放占比为 86. 03% ，服务业和农业占比仅为 13. 71% 和 0.

25% 。在分行业结构方面，重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占比最高达 64. 07% ，同

时该行业 VS 占比也最高为 27. 14% ，表明该行业出口是引起中国碳排放水平

最高的行业，其中中美两国分别需承担 83. 92%的生产碳排放责任和 91. 75% 的

消费碳排放责任; 服务业和轻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占比分列第二、三位，其 VS

占比也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再次反映出参与 GVC 分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中国国内碳排放。



表 7 主要报告了 1995—2011 年中国对美国重制造业出口的隐含碳排放水

平和 VS 水平及其结构。首先，FDC 在 VS 中的占比呈现出一定上升趋势，表明

在多国间来回往复的中间品贸易比例有所上升，即反映出 GVC 分工的深化。其

次，FVA_FIN 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1995 年的 66. 14% 下降至 2011

年的 53. 45% ，表明中国重制造业早期参与 GVC 低端环节的不利地位逐渐得到

了改善①。再次，FVA_INT 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 1995 年的 27. 01%

上升至 2011 年的 36. 11% ，也反映出中国重制造业的 GVC 地位正在逐渐提升。

最后，虽然重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其中来自中国国

内的碳排放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与该行业参与 GVC 分工的深入和地位的提升

相关联结论总结。

三、结论总结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 WIOD 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 GVC 视角

下 1995—2011 年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将其与基于传统 MＲIO 模型的计算

结果进行比较，以分析碳排放的责任、转移以及贸易条件等问题，并进一步讨论

了 GVC 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

GVC 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但其占比有

所下降，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1995—2011 年间，

中国和美国整体出口隐含碳中来自国内排放的占比分别为 83. 72% 和 80.

17% ，而各自进口国作为主要的最终产品消费者需分别承担 93. 20% 和 81. 57%

的碳排放责任。第二，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贸易加剧

了国内的碳排放水平，但中国的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在 GVC 视角下，中美两



国因双边贸易转移的碳排放规模从 1995 年的 88. 01 百万吨上升至 2011 年

的 119. 18 百万吨，但同期的 CTT 指数从 4. 02 下降至 1. 39。此外，1995

—2011 年中美贸易引起其他国家向两国转移的碳排放呈现出上升趋势，碳排放

转移规模达 424. 43 百万吨。第三，与 GVC 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 M

ＲIO 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

指数的实际水平。基于 MＲIO 模型计算结果的偏差与中美两国逐渐深入地参与

GVC 分工有关，也反映出在 GVC 视角下考察贸易隐含碳更为准确与合理。第四，

参与 GVC 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

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主要源于中国外贸优势和

GVC 分工地位的转变，以重制造业为典型代表。从中国对美国重制造业出口的

VS 结构变化可以看出，该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入程度和地位均在逐渐提升，

逐渐从低端环节向中间环节爬升，从而伴随着国内碳排放占比和规模的下降趋势。

四、汇报点评

本文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对外贸易隐

含碳的计算方法，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作者通

过实证分析发现，GVC 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

放，但其占比有所下降，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

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贸易加剧了国内的碳排放水平，但

中国的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作者指出基于传统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

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由于随着中国外贸优

势和在 GVC 中分工地位的转变，参与 GVC 分工成为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

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的侧重点集中于模型和指标的构建和分解，以及后续的实证分析部分，

但是其内在的理论机制和因果关系并不是很清晰，并且本文的引言和文献综述部

分较为单薄，应当再丰富一些，但本文的模型和指标部分比较复杂，值得深入学

习和参考。

五、个人感想

这篇文章主要采用总贸易分解的方法，把增加值分为 16 个部分，对增加值

的计算更为准确，剔除了传统计算的重复计算部分。通过这种方法，对中美贸易



隐含碳进行重新测量，发现传统计算方法高估了中美贸易碳条件的实际水平。同

时也发现参与 GVC 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

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的结果对于中国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首先深化参与 GVC 分工体系，

提升分工地位以参与到低碳分工环节。其次重塑并主导 GVC，充分发挥垂直专业

化分工所能产生的碳减排潜力。然后鼓励低碳产业发展，继续推进出口结构低碳

化发展。最后构建基于增加值的全球碳核算方案，更为合理公平地分担各国碳排

放责任。


